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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0 号发布、 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正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的规定， 下列社会团体经登记管理
机关审核， 准予成立登记， 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 现予以公告：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真新街道办事处

上海市嘉定区菊园新区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市嘉定区华亭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嘉定区工商业联合会

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嘉定区文化和旅游局

上海嘉定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嘉定区应急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

张永强

戴 瑾

郭耀华

周振鸿

张劲戈

张 丹

方明强

张 萍

张士学

单位名称 住所 登记时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上海市嘉定区真新街道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上海市嘉定区菊园新区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上海市嘉定区众创空间联合会

上海市嘉定区华亭镇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商会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小笼协会

上海市嘉定区徽商文化研究会

上海市嘉定工业区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上海市嘉定区应急管理联合会

真新新村街道金鼎路 2288号 3楼

平城路 850弄 15号

沪宜公路 1188号 3号楼 208室

霜竹公路 1358号 3号楼 2楼

恒荣路 386号 301室

生产街 134号

金沙江路 3131号 5幢 J865室

嘉朱公路 1280号 103室

白银路 522号

2019/1/9

2019/2/28

2019/3/19

2019/4/30

2019/5/6

2019/5/9

2019/5/16

2019/6/5

2019/6/25

51310114MJ5178130C

51310114MJ51781499

51310114MJ51781574

51310114MJ5178165Y

51310114MJ5178173R

51310114MJ5178181L

51310114MJ517819XC

51310114MJ51782025

51310114MJ51782100

业务主管单位 （行业主管部门）

上海市嘉定区民政局、 上海市嘉定区社会组织管理局
社会团体成立登记公告

上海市嘉定区民政局、 上海市嘉定区社会组织管理局
社会团体变更登记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0 号发布、 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正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的规定， 下列社会团体经登记管理
机关审核， 准予变更登记。 现予以公告：

上海市嘉定区闽商投资企业协会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商会

上海市嘉定区青年企业家协会

上海市嘉定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上海市嘉定区青少年科普促进会

上海市嘉定区金融企业协会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葡萄协会

上海市嘉定区教育系统党建研究会

上海市嘉定区民办教育协会

5131011450116314XP

51310114501163262U

51310114501162550E

51310114501163270N

5131011450116197XR

513101145011632466

51310114501163334L

51310114501163289K

513101145011629808

住所

法定代表人

业务主管单位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梅园路 226号 （儿童公园内）

庄建平

无

顾杰

沈吉敏

陈卫伟

李峰

印根兴

赵良

须立新

塔城路 560号

张波

上海市嘉定区工商业联合会

章毅

朱立群

梁丽敏

吉少岭

单涛

刘广广

陈懿

2019/1/24

2019/1/28

2019/2/20

2019/2/20

2019/3/5

2019/5/20

2019/6/5

2019/6/5

2019/6/13

单位名称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变更时间

（完）

上海市嘉定区民政局、 上海市嘉定区社会组织管理局
社会团体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0 号发布、 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正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的规定， 下列社会团体经登记管理
机关审核， 准予注销登记。 现予以公告：

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

黄欢

单位名称 住所 注销时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上海市嘉定区广告协会 汇源路 55号 H幢附楼 409室 2019/5/2251310114501162411P

业务主管单位 （行业主管部门）

（上接 A6版）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邵阳

本报讯 杨浦区人民法院近

日首次运用新型庭审方式， 办理

一起名誉权纠纷案件。 值得注意

的是， 新型庭审方式中， 提倡法

官适当公开心证。 庭审采用了书

状先行、 争点整理、 心证公开等

新方式， 高效有序地完成了各项

庭审程序， 并经合议庭评议后当

庭作出了判决。

该案是一起名誉权纠纷案

件， 原告公司认为， 被告在其百

家号中发表的三篇文章， 损害了

原告公司的商业信誉， 要求被告

删除文章、 赔礼道歉、 消除影

响、 赔偿损失等。

在本案采用的新型庭审方式

中， 由于庭前已经过书面举证、

质证， 法官已经可以归纳出案件

的主要争议焦点。 庭审中， 法庭

围绕涉案文章内容是否符合客观

事实、 有无虚构捏造情况， 是否

使用了侮辱、 诽谤他人的表述，

是否造成原告社会评价的降低三

个争议焦点展开调查， 并由当事

人围绕争议焦点开展辩论， 不再

人为割裂事实调查与辩论程序。

心证是指法官对案件审查后

形成的内心确信， 直接影响着案

件最终的裁判结果。 传统庭审方

式中， 有些法官虽也会适当公开

心证， 但多数情况下法官并不倾

向于将心证告知当事人。

新型庭审方式中， 提倡法官

适当公开心证， 这一方面让当事

人了解法官心证情况， 有助于保

障当事人在庭审中有针对性地发

表意见， 把握好庭审中影响法官

心证的机会， 帮助法官作出合理

裁判； 另一方面， 心证公开有利

于当事人合理预期案件走向， 具

有一定的促进调解的效果。

本案庭审中， 法官在适当心

证公开后， 经充分听取双方当事

人的意见， 合议庭休庭评议并当

庭作出判决： 因原告并未能举证

证明涉案文章内容失实、 被告存

在侮辱诽谤的故意且造成了原告

名誉权受损的事实和后果， 判决

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据悉， 为贯彻落实最高院关

于庭审制度改革的要求， 杨浦法

院与复旦大学司法研究中心开展

合作， 积极探索新型庭审方式改

革， 并选择部分复杂案件进行尝

试。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魏少科

本报讯 7 月 20 日凌晨 2 时 30

分， 世界上最大的集装

箱船“地中海古尔松”

安全靠泊上海洋山深水

港。 记者获悉， 该轮于

7 月 4 日下水， 投入亚

欧航线。 “地中海古尔

松” 轮长 399.9 米， 宽

61.5 米， 最大载箱量

23756标准箱。

据悉， 上海洋山深

水港是具有 20 万吨级

集装箱船舶靠泊能力的

集装箱枢纽港， 拥有世

界上最大的自动化码头， 水水中转辐

射整个长江经济带， 是“一带一路”

的桥头堡。

杨浦法院首次运用新型庭审方式

法官心证公开 高效审结名誉权纠纷案件
全球最大集装箱船首次靠泊洋山深水港

7 月 20 日下午， 洋山港海事局工作人员登上该轮，

就船舶防治大气污染等事项与船员探讨交流

洋山海事 供图


